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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次解锁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３

，

９４８

，

０００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

０．５７％

；

２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绿新”）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星期三）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期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董事会核查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一

期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认为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期解锁期解锁条件

业已成就。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上海绿新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

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

＜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有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具体的授权日，并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等。公司办理了股权激励

计划第一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上市流通手续，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简述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海绿新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对《上海绿新包装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海绿新召开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上海绿新修订《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形成了《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修订稿）》”），并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上海绿新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修订稿）》。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上海绿新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

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具体的授权日，并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

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等。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海绿新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为授予日，向

９６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６６９

万股； 独立董事对首期股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核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人员名单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相关事项进行调

整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作

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

９１

位激励对象授予

６６１

万股限制性股票。独立董事对调整首期

股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完成了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共向

９１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６６１

万股，授予价格为

４．６６

元

／

股。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后，限制性股票由

６６１

万股增加至

１

，

３２２

万

股，授予价格由

４．６６

元

／

股变更至

２．３３

元

／

股。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对因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钱勤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６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为

２．３３

元

／

股。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事项发表了意见，上述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事宜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办理完成。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

期可解锁的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成就的情况

１

、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起

１２

个

月为锁定期，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可申请解锁所获总量的

３０％

，根据公司解锁计划，锁定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届满。

２

、满足解锁条件说明

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条件的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

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２

）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

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３

、第一次解锁业绩考核要求：

以

２０１２

年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

不低于

３０％

，

２０１３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为

１１．３８％

；

２０１３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较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３０．６６％

。

４

、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为合格，才

能解锁当期激励股份。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达到考核要求，满足解锁条

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满

足，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３

，

９４８

，

０００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

０．５７％

。

３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合计

９０

人：董事及高管

６

人，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

术）人员

８４

人。

４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期可解锁数

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

量（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万股）

袁 晨 副总裁

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８．００ １２．００

吕忠泽 副总裁

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８．００ １２．００

刘 炜 董事、副总裁

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００

张晓东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００

戴茂滨 副总裁

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８．００ １２．００

宁雨洁 董事、副总裁

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８．００ １２．０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８４

人）

１

，

０５６．００ ３１６．８０ ７３９．２０ １２．００

合 计

１

，

３１６．００ ３９４．８０ ９２１．２０ ３９４．８０

注：根据《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袁晨、吕忠泽、刘炜、张晓东、戴茂滨、宁雨洁所持的限制性股票限售

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要求买卖公司股票。

四、备查文件

１

、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上海绿新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５

、上海绿新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６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绿新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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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市特力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特力集团”

)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

,

现将本次非公

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

一、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承

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

1

、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

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

2

、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

,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

3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

,

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

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向贵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

,

未经贵所同意

,

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1

、为避免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

,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特发集团”

)

做出了如下承诺

:

(1)

特发集团及特发集团控制的除特力集团外的其他企业均未从事与特力集团主营业务存在实质竞争的业务

,

与特力集

团之间均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2)

特发集团及控制的其他企业

,

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与特力集团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3)

特发集团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如遇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与特力集团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活动

,

则在

实施或签订相关协议前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特力集团

,

如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特力集团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

的肯定答复

,

则将该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特力集团。

2

、为减少和规范与特力集团的关联交易

,

特发集团做出了如下承诺

:

(1)

特发集团将充分尊重特力集团的独立法人地位

,

保障特力集团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

(2)

特发集团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今后原则上不与特力集团发生关联交易

;

(3)

如果特力集团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特发集团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特发集团将促使此

等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特力集团章程履行有关程序

,

与特力集团依法签订协议

,

及时依法

进行信息披露

,

保证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

;

(4)

特发集团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其与特力集团签订的各种关联协议

;

特发集团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不会向特力集团谋求任何超出该等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者收益。

3

、本次发行的

2

名投资者特发集团、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均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发行人本次

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三、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承诺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

保荐人已对深圳市特力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

,

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承诺

: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

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深圳市特力

(

集团

)

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发行人会计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承诺

: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

要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深圳市特力

(

集团

)

股

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验资机构承诺

发行人验资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承诺

: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及其摘要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发

行人在深圳市特力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000025、200025� � � �证券简称:特力A、特力B� � � �公告编号:2015-009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

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１

、发行数量：

７

，

７００

万股

２

、发行价格：

８．４０

元

／

股

３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４

，

６８０

万元

４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３

，

３５２

万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的

７

，

７００

万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首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合计认购的

７

，

７００

万股

的限售期为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特力集团 指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西证券 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发集团 指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前身深圳经济特区发展 （集团）公

司，发行人控股股东

珠宝产业基金 指 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国资委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 指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发行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指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人律师、中伦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瑞华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Ｔｅｌｌｕ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特力

Ａ

、特力

Ｂ

股票代码：

Ａ

股代码

００００２５

、

Ｂ

股代码

２０００２５

法定代表人：吕航

董事会秘书：吕航（代行董秘职责）

证券事务代表：孙博伦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二路特力大厦三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电话号码：（

０７５５

）

８３９８９３３９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

）

８３９８９３８６

电子信箱：

ｉｒ＠ｔｅｌｌｕｓ．ｃｎ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自有物业租赁

与管理。自营公司及所属企业自产产品、自用生产材料、金属加工机械、通用零件的进出口业务、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

证字第

０９８

号外贸审定证书办理。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检测维修及配件销售、物业租赁及服务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内部决策程序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一）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等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

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三、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程序

（一）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并通过；

（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关于核准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７３

号）核准。

四、发行时间

向投资者发送《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五、本次发行证券的类型、证券面值、发行方式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证券的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数量为

７

，

７００

万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符合公司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７３

号”文的规定。

六、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８．４０

元

／

股，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定价原则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发行价格

８．４０

元

／

股是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１３．４９

元

／

股）的

６２．２７％

。

七、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４

，

６８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３２８

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３

，

３５２

万元。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１

，

３２８

万元，其中：保荐费

２００

万元、承销费

１

，

０３０

万元；律师费

５５

万元；验资费

１０

万元；信息披

露费

２５

万元；新股初始登记费

８

万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

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九、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特发集团、 珠宝产业基金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认购款足额划付至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指定账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瑞华所出具瑞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４８３３０００２

号《验证报告》。根据验证报告，募集资金总额

６４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足额汇入华西证券为特力集团本次发行指定的专用账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瑞华所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瑞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４８３３０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

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４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

１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发行费用（其中：保荐费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承销费

１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验资费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信息披露费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新股初始登记费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３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计

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额部分增加资

本公积

５５６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十、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

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一、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情况

（一）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特发集团和珠宝产业基金两名特定投资者，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７

，

７００

万股，两名认购对象均以现金进行认购，其

中：

序号 认购人名称 认购资金（万元） 获配股数（万股）

１

特发集团

５

，

０４０ ６００

２

珠宝产业基金

５９

，

６４０ ７

，

１００

合计

６４

，

６８０ ７

，

７００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圳发展中心

１

栋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俊林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１５８

，

２８２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兴办旅游产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

２

、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０９

号投资大厦

２

楼

０３Ｂ

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程厚博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出资总额：

６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三）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四）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特发集团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珠宝产业基金为本次发行新引入股东，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公司与特发集团存在偶发性交易事项，主要为公司向特发集团的借款以及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债权

债务关系。为减少和规范与特力集团的关联交易，特发集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做出了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相关承诺。公司

与珠宝产业基金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也不存在未来发生重大交易的计划安排。

十二、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发行人：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航

经办人员： 祁鹏、孙博伦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９８９３３９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３９８９３８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保荐代表人： 于晨光、黄斌

项目协办人： 李正

其他经办人员： 孟磊、郝翔、徐缘婷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１９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６６２９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６７０８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任理峰、吴传娇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１０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５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２０６８８８

审计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顾仁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 袁龙平、周学春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８

号院

７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３－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验资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顾仁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 袁龙平、秦昌明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８

号院

７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３－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十三、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

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相关授权和核准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定价和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发行对象的确定公平、公正，符

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四、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律师中伦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

第三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证券简称为特力

Ａ

，证券代码为

００００２５

，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就本次发行新增的

７

，

７００

万股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

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

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的

７

，

７００

万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首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合计认购的

７

，

７００

万股

的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起

３６

个月。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登记在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率 股份性质

限售流通股数量

（股）

１

特发集团

１４５

，

８７０

，

５６０ ６６．２２％

非限售流通股及限

售流通股

１４

，

５８７

，

０５６

２

徐留胜

１

，

８６６

，

１５５ ０．８５％

非限售流通股

－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

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７８

，

２４８ ０．５３％

非限售流通股

－

４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１

，

０６３

，

８４５ ０．４８％

非限售流通股

－

５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９１９

，

５８２ ０．４２％

非限售流通股

－

６

马宁

９４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非限售流通股

－

７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金

１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９０７

，

４４０ ０．４１％

非限售流通股

－

８

杨林华

８９４

，

５００ ０．４１％

非限售流通股

－

９

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６８６

，

０００ ０．３１％

非限售流通股

－

１０

蔡宏基

５８０

，

９６６ ０．２６％

非限售流通股

－

合 计

１５４

，

９０７

，

２９６ ７０．３２％ １４

，

５８７

，

０５６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公司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率 股份性质

限售流通股数量

（股）

１

特发集团

１５１

，

８７０

，

５６０ ５１．０９％

非限售流通股及限

售流通股

２０

，

５８７

，

０５６

２

珠宝产业基金

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８％

限售流通股

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１

，

１４４

，

９９８ ０．３９％

非限售流通股

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新经

济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６

，

２６４ ０．３４％

非限售流通股

５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９９０

，

５８２ ０．３３％

非限售流通股

６

马宁

９４０

，

６１５ ０．３２％

非限售流通股

７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金

１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９０７

，

４４０ ０．３１％

非限售流通股

－

８

杨林华

８９４

，

５００ ０．３０％

非限售流通股

９

蔡宏基

８２３

，

９８１ ０．２８％

非限售流通股

－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

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８

，

２６８ ０．２７％

非限售流通股

合 计

２３０

，

３８７

，

２０８ ７７．５０％ ９１

，

５８７

，

０５６

二、本次交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包括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持股数量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率 数量（股） 比率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４

，

５８７

，

０５６ ６．６２％ ９１

，

５８７

，

０５６ ３０．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５８７

，

０５６ ６．６２％ ９１

，

５８７

，

０５６ ３０．８１％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５

，

６９４

，

５４４ ９３．３８％ ２０５

，

６９４

，

５４４ ６９．１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９

，

２９４

，

５４４ ８１．４０％ １７９

，

２９４

，

５４４ ６０．３１％

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８％ ２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８８％

合计

２２０

，

２８１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７

，

２８１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是否将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特发集团持有特力集团

１４５

，

８７０

，

５６０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６．２２％

，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７

，

７００

万股，特发集团认购

６００

万股，发行完成后特发集团持有特力集团

１５１

，

８７０

，

５６０

股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５１．０９％

，特发集团仍然为特力集团的控股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根据瑞华所出具的瑞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４８３３０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３

，

３５２

万

元，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的净资产将大幅增加。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主要业务为汽车销售及服务和物业租赁及服务，盈利状况欠佳，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外部

环境状况，决定主业向珠宝产业转型。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６４

，

６８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３

，

３５２

万元，

其中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特力水贝珠宝大厦项目，剩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要业务向珠宝产业转型。

（四）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动。若公司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造成影响。

（七）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

２９７

，

２８１

，

６００

股全面摊薄计算，公司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的每股收益和的每股净资产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元）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２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７７ ２．７５

注：计算全面摊薄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时已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对净资产的影响。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经中审国际审计，中审国际出具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中审

国际深圳分所与中瑞岳华合并。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发行人聘请中瑞岳华作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审计机构，

中瑞岳华对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中瑞岳华与国富浩华合并，成立瑞华。为保持审

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发行人聘请瑞华作为

２０１３

年度的审计机构，瑞华对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流动比率（倍）

０．５６ ０．５１ ０．４８ ０．４３

速动比率（倍）

０．３１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２７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

）

８１．６２％ ７９．０６ ７６．５３ ７４．７６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

７５．３７％ ７０．９４ ６８．８２ ６４．７１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８５．５２ ９０．１７ ６６．０６ ５１．１８

存货周转率（次）

４．７６ ７．０１ ８．６２ １２．１３

总资产周转率（次）

０．４５ ０．７２ ０．６９ ０．６９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２５ １．７８ １．９８ １．８３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１１２１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７０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０８６０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２

每股净资产（元）

０．８４３０ ０．８６８７ ０．８３８４ ０．８１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９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９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７０４ －０．０６８４ －０．０２８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７０４ －０．０６８４ －０．０２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２６ ３．６７ ３．９５ １．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５４ －８．２５ －８．３２ －３．５２

注：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指标未进行年化处理。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

公司简要资产负债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８０

，

０２１．５８ ７０

，

０９９．８２ ６４

，

４９１．１３ ５７

，

０６９．３３

负债总额

６０

，

３１３．７０ ４９

，

７２８．２９ ４４

，

３８４．９８ ３６

，

９３１．１６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８

，

５６９．２６ １９

，

１３５．２０ １８

，

４６７．５４ １７

，

７３６．５９

１

、资产结构分析

公司资产的主要构成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８

，

２１１．４３ １０．２６％ ６

，

９８９．８８ ９．９７％ ５

，

５１４．５５ ８．５５％ ５

，

５９２．６６ ９．８０％

应收账款

２９３．２７ ０．３７％ ５０１．６７ ０．７２％ ５７７．９４ ０．９０％ ６９２．６２ １．２１％

预付款项

１

，

１２３．６４ １．４０％ ８３０．９６ １．１９％ ８４５．３３ １．３１％ １

，

２９５．３８ ２．２７％

其他应收款

１

，

１２３．４８ １．４０％ ８０２．８４ １．１５％ １

，

２２９．４０ １．９１％ １

，

１０４．３４ １．９４％

存货

５

，

７８９．５７ ７．２４％ ６

，

２８２．６４ ８．９６％ ４

，

７８１．３９ ７．４１％ ３

，

０２１．８３ ５．３０％

其他流动资产

４８８．７８ ０．６１％ １

，

１６４．４１ １．６６％ ７４９．５６ １．１６％ － －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７

，

０３０．１７ ２１．２８％ １６

，

５７２．３９ ２３．６４％ １３

，

６９８．１６ ２１．２４％ １１

，

７０６．８４ ２０．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０

，

２２９．６３ ２５．２８％ ２０

，

１８７．３６ ２８．８０％ １８

，

６５７．２９ ２８．９３％ １４

，

３６５．７１ ２５．１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８

，

６６４．５６ １０．８３％ ８

，

８４２．２７ １２．６１％ ９

，

６６６．６６ １４．９９％ １０

，

８４２．１３ １９．００％

固定资产

１４

，

４２８．７５ １８．０３％ １４

，

９９６．８７ ２１．３９％ １５

，

６０６．１６ ２４．２０％ １６

，

４６０．８７ ２８．８４％

在建工程

１０

，

７０４．７７ １３．３８％ ４

，

１６４．２０ ５．９４％ １

，

２９７．７９ ２．０１％ ２４６．１１ ０．４３％

无形资产

５

，

２５８．７１ ６．５７％ ３．３３ ０．００％ １０．６６ ０．０２％ １６．４１ ０．０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７７．５７ ０．１０％ ８４．８０ ０．１２％ ８０．３２ ０．１２％ ８４．６９ ０．１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６２

，

９９１．４１ ７８．７２％ ５３

，

５２７．４２ ７６．３６％ ５０

，

７９２．９７ ７８．７６％ ４５

，

３６２．４９ ７９．４９％

资产总计

８０

，

０２１．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０

，

０９９．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６４

，

４９１．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５７

，

０６９．３３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规模不断增长，资产结构较为稳定，非流动资产所占比重保持在

７５％

以上。公司非流动资产所

占比重较高的主要原因是，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金额较大。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相对稳定，主要为历史遗留的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且已充分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净额稳

中有降，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处于较低水平。公司存货主要由库存商品构成，其中库存商品主要是尚未销售的丰田品牌

汽车。报告期各期末库存商品占全部存货的比例分别为

８７．３９％

、

９８．９３％

、

９９．１４％

和

９９．６３％

。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全部为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２０１２

年，汽车工贸处置了部分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出售东风大厦部分房产、出售玮鹏花园部分房产，中天实业更新改造部分房产，导致

２０１２

年末投资

性房地产原值较上年末减少。

２０１３

年，出售东风大厦部分房产，导致投资性房地产原值进一步减少。

２

、负债结构分析

公司负债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短期借款

８

，

９７４．１３ １４．８８％ １１

，

０９７．００ ２２．３２％ ９

，

３８８．１２ ２１．１５％ ４

，

２７９．２４ １１．５９％

应付票据

－ － １

，

５９２．０７ ３．２０％ － － － －

应付账款

２

，

２３０．４５ ３．７０％ ２

，

２００．８０ ４．４３％ ２

，

３６２．６６ ５．３２％ ２

，

２９５．０５ ６．２１％

预收账款

４９５．１８ ０．８２％ ２

，

２０８．７９ ４．４４％ ３

，

１８５．７１ ７．１８％ ２０７．０９ ０．５６％

其他应付款

１１

，

４３４．０７ １８．９６％ １０

，

７８０．９６ ２１．６８％ ９

，

９２７．６０ ２２．３７％ ９

，

４８０．３１ ２５．６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４

，

９２０．００ ８．１６％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４１％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７０％ ８

，

８０２．００ ２３．８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０

，

６２２．３０ ５０．７７％ ３２

，

１８９．２１ ６４．７３％ ２８

，

６５２．２６ ６４．５５％ ２７

，

１５５．０３ ７３．５３％

长期借款

２５

，

１５９．７６ ４１．７１％ １３

，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３４％ １４

，

３００．００ ３２．２２％ ４６８．００ １．２７％

长期应付款

１

，

３３１．９７ ２．２１％ １

，

３３１．９７ ２．６８％ １

，

２９８．１９ ２．９２％ ３９２．０２ １．０６％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

，

１２１．１９ ５．１７％ ２

，

９８２．３０ ６．００％ －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９

，

６９１．４０ ４９．２３％ １７

，

５３９．０８ ３５．２７％ １５

，

７３２．７１ ３５．４５％ ９

，

７７６．１３ ２６．４７％

负债合计

６０

，

３１３．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９

，

７２８．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４

，

３８４．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６

，

９３１．１６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负债金额逐年增长，主要是因为自

２０１２

年公司筹备特力水贝项目，资金需求增加，故通过各种融资

渠道取得的资金增加。此外，

２０１２

年，公司从特发集团取得

７

，

３００

万元长期借款，也导致负债增加。从公司负债结构来

看，流动负债占比较高。

（

３

）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偿债能力相关的财务指标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０．５６ ０．５１ ０．４８ ０．４３

速动比率（倍）

０．３１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２７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８１．６２％ ７９．０６％ ７６．５３％ ７４．７６％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７５．３７％ ７０．９４％ ６８．８２％ ６４．７１％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２５ １．７８ １．９８ １．８３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１１２１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７０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０８６０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２

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较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主要是因为：公司主营业务中除汽车销售业务外，还包含

物业租赁及服务业务，公司资产中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等非流动资产占比较高。

同行业上市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均处于较高水平，主要是因为汽车销售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该行业

上市公司需要大规模的银行贷款以确保充足的现金流。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仅经营单一品牌的一家

４Ｓ

店，汽

车销售业务规模较小，资金需量相对较低，故公司资产负债率低于同行业平均值。

（二）盈利能力

１

、总体经营业绩

公司主要经营业绩指标及其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金额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营业收入

３３

，

９９１．８４ ４８

，

６７２．９３ １５．９９％ ４１

，

９６４．２７ ４．０６％ ４０

，

３２８．２１

营业毛利

５

，

２８０．９２ ９

，

９１７．０６ １９．１６％ ８

，

３２２．３０ ２２．３５％ ６

，

８０１．７９

期间费用

５

，

３０５．８８ ８

，

２２７．６８ ７．９５％ ７

，

６２１．６０ ４．６２％ ７

，

２８４．６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２５．９７ １５６．５１ －８５．９７％ １

，

１１５．９０ １１８．１７％ ５１１．４８

投资收益

１

，

２０６．７９ ８５５．０９ ７４．２３％ ４９０．７８ －３９．２７％ ８０８．１０

营业利润

３７９．０３ １

，

６５２．７８ ４１９．８８％ －５１６．６９ ２４．３４％ －６８２．８６

利润总额

４０４．２４ １

，

４１７．９２ ５３．５１％ ９２３．６５ ３９．８５％ ６６０．４６

净利润

３３１．４７ ３０１．８０ ２１０．５２％ ９７．１９ －２２．２６％ １２５．０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４１５．７５ ６９０．０７ －３．４４％ ７１４．６３ ２３１．２０％ ２１５．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８２．９１ －１

，

５５１．４０ － －１

，

５０６．０７ － －６１９．８１

公司营业利润的形成过程情况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营业收入

３３

，

９９１．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８

，

６７２．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１

，

９６４．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０

，

３２８．２１ １００．００％

减：营业成本

２８

，

７１０．９２ ８４．４６％ ３８

，

７５５．８７ ７９．６３％ ３３

，

６４１．９６ ８０．１７％ ３３

，

５２６．４２ ８３．１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７６．８３ １．１１％ ７３５．１８ １．５１％ ５９２．２７ １．４１％ ４９６．５８ １．２３％

销售费用

１

，

３９４．１３ ４．１０％ ２

，

１２６．５２ ４．３７％ ２

，

０６９．８９ ４．９３％ １

，

９８９．１７ ４．９３％

管理费用

２

，

５９９．８８ ７．６５％ ４

，

４２２．８０ ９．０９％ ４

，

５４３．５７ １０．８３％ ４

，

４６４．８２ １１．０７％

财务费用

１

，

３１１．８７ ３．８６％ １

，

６７８．３６ ３．４５％ １

，

００８．１３ ２．４０％ ８３０．７０ ２．０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２５．９７ １．２５％ １５６．５１ ０．３２％ １

，

１１５．９０ ２．６６％ ５１１．４８ １．２７％

加：投资收益

１

，

２０６．７９ ３．５５％ ８５５．０９ １．７６％ ４９０．７８ １．１７％ ８０８．１０ ２．００％

营业利润

３７９．０３ １．１２％ １

，

６５２．７８ ３．４０％ －５１６．６９ －１．２３％ －６８２．８６ －１．６９％

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增长，主营业务毛利基本稳定，营业毛利逐年增长，主要系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所取得的收益增

加所致。随着特力水贝项目推进，公司资金需求量逐渐增大，加之

２０１２

年公司从特发集团取得

７

，

３００

万元长期借款，导

致利息支出增加。

近三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分别为

５１１．４８

万元、

１

，

１１５．９０

万元和

１５６．５１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主要由坏账损失和

存货跌价准备组成。

２０１２

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明显增加，主要系当年对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有所增加。

近三年，公司投资收益金额分别为

８０８．１０

万元、

４９０．７８

万元和

８５５．０９

万元，主要来源于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

益。公司的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仁孚特力，仁孚特力主要从事奔驰汽车的销售业务。

２０１２

年，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仁孚

特力的汽车销售收入减少，盈利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当期公司投资收益的减少。

２０１３

年，仁孚特力汽车销售业务好转，

盈利能力提升，贡献的投资收益大增。

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困难，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２

年公司营业利润亦为负值，

２０１３

年公司营业利润为正， 主要系处置投资性房

地产所取得的收益较大所致。公司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３

年均实现盈利，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

为负值。

２

、主要盈利能力指标

公司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９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９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７０４ －０．０６８４ －０．０２８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７０４ －０．０６８４ －０．０２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２６ ３．６７ ３．９５ １．２２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５４ －８．２５ －８．３２ －３．５２

（三）现金流量

公司简要现金流量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４７０．３４ －２６２．９６ －７７５．６４ －１

，

４７３．８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１５２．７５ －３１７．１７ －３

，

２６８．８８ １

，

８６５．３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５７７．１４ １

，

３８２．６２ ３

，

９６６．５９ －１

，

２０９．６３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０．０６ －０．４０ －０．１８ －１．５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

，

８９４．７８ ８０２．０９ －７８．１０ －８１９．６４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１１２１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７０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０８６０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２

公司最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增长，并且明显超过同期净利润，表明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能够为公司的正常经营提供充分保障、为公司的持续扩张提供有力支撑。

最近三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一直为负值，系公司房产、土地、设备等资本性支出每年都维持在较高水

平所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购建房产、土地、设备等长期资产的投入分别为

６．７６

亿元、

６．０８

亿元和

１１．７９

亿元，该等资

本性支出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能够为公司未来的稳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最近三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系公司根据项目投资的实际资金需求和自身现金流状况灵活

安排资金筹措所致。

第六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一）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瑞华所出具的瑞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４８３３０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４

，

６８０

万元，扣除

１

，

３２８

万

元发行费用（其中：保荐费

２００

万元、承销费

１

，

０３０

万元；律师费

５５

万元；验资费

１０

万元；信息披露费

２５

万元；新股初始登

记费

８

万元）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３

，

３５２

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６４

，

６８０

万元（含此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

计划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１

特力水贝珠宝大厦项目

３７

，

７９８ ２６

，

０００

２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３８

，

６８０ ３８

，

６８０

合计

７６

，

４７８ ６４

，

６８０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

定的程序予以置换。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少于募投项目资金需要量，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弥补不足部

分。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

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七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及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华西证券签署《保荐协议》，华西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为于晨光和黄斌。

二、上市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西证券愿

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刊登前，特力集团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其他重要事项。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查阅：

１

、上市申请书

２

、保荐协议

３

、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４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５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６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７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８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９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１０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１１

、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１２

、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6日

2015年 3 月 26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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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


